
证券代码：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20-048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实智能”或“公司”）、全

资子公司深圳达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实租赁”）及达实租赁全资

子公司昌都市达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都达实”）因合同纠纷向法

院提起诉讼，截至目前，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事项合计金额

42,185.30 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对公司诉讼情况披露如下： 

一、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一 

1.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一：深圳达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581069XD 

住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达实智能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磅 

原告二：昌都市达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30035381128X5 

住所：西藏昌都市经济开发区 C 坝区渝兴楼 5 层 A016 



法定代表人：黄天朗 

被告一：云浮市华川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300062122070W 

住所：云浮市云城区世纪大道西大坎村路段（即大坎村加油站旁） 

法定代表人：陶凤英 

被告二：云浮市华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300570159531G 

住所：云浮市市区府前路大坎村委路段（即蓝峡谷体育休闲会所处） 

法定代表人：王茂云 

被告三：四川大行宏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208457652 

住所：成都市玉沙路 118 号四川工商大厦 601-607(单号) 

法定代表人：董林 

被告四：陶凤英 

被告五：潘敏 

被告六：王茂云 

被告七：李莹 

被告八：董利川 

2.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8 月 13 日 

3. 诉讼机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4. 事实和理由： 

（1）2020 年 4 月 30 日，因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无力以现金偿还在原



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款，与原告签订了《资产抵债协议书》，约定：a、被告一、

被告二、被告三共欠原告债务金额为 141,284,235.33 元。b、被告一以其名下

位于云浮市云城区环市西路 266 号云浮印象•祥云城住宅 11 套房产、被告二以

其名下位于云浮市云安区西江新城云祥大道 23 号云浮印象•中式大院一期别墅

34 套房产及名下位于云浮市都杨镇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 114 号中式大

院二期土地作为抵债资产抵偿被告对原告的欠款。各方一致确认全部抵债资产权

属变更登记完毕，被告所欠原告一原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和原告二原咨询服务

合同项下的债务即视为全部清偿完毕。 

（2）上述《资产抵债协议书》签订后，被告仅配合原告办理了被告一名下

祥云城住宅的网签手续，但原告在办理上述网签手续过程中发现被告二名下的中

式大院一期别墅及二期土地已全部被查封。鉴于被告二用以抵债的别墅和土地已

被查封，已明显不可能如期过户至原告名下，原告有权依据《资产抵债协议书》

第七条的约定，解除该部份资产的抵债并立即恢复该部份债务原来状态。 

5. 诉讼请求： 

（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间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签

订的《资产抵债协议书》（已履行部分除外）； 

（2）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共同向原告支付欠款本金人民币

106,568,279.19 元； 

（3）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共同自 2018 年 1 月 7 日起向原告支付

欠款利息及服务费直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 106,568,279.19 元为基

数，自 2018 年 1 月 7 日起按照年利率 17%的标准计算（其中利息标准为 6%/

年，服务费标准为 11%/年），暂计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人民币



41,869,744.88 元】； 

（4）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共同自 2018 年 1 月 7 日起向原告支付

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 106,568,279.19 元为基数，

自 2018 年 1 月 7 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暂计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人民币 48,222,146.33 元）； 

（5）判令原告就上述债务对依法处置抵押物【被告二名下位于云浮市都杨

镇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 114 号的土地（面积 73753.4 平方米，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书编号：云府国用（2014）第 0009 号，被告三名下位于成都市龙

泉驿区同安街道忠诚路 1 栋 1-6 层 1 号足球场馆（房屋所有权证号：监证

0562136）】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6）判令原告就上述债务对依法处置质押股权【被告四、被告五合计持有

的被告一云浮市华川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被告六、被告七合计持有的被

告二云浮市华地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7）判令被告八对被告一、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的上述债务承担清偿

责任； 

（8）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服务费等。 

（二）案件二 

1.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861815 

住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科技南一路达实智能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磅 

被告一：云浮市华地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二：云浮市华川投资有限公司 

2.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8 月 13 日 

3. 诉讼机构：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法院 

4. 事实和理由： 

（1）2015 年期间，原告与两被告分别签订了云浮印象•中式大院强、弱电

工程施工合同和云浮印象•祥云城住宅强电施工合同，相关工程竣工验收并结算

后，被告未依约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2）2020 年 4 月 30 日，因被告无力支付工程款，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资

产抵债协议书》，约定：a、被告共欠原告工程款 16,860,472.55 元。b、被告

一以其名下位于云浮市云安区西江新城云祥大道 23 号云浮印象•中式大院一期

别墅 8 套、被告二以其名下位于云浮市云城区环市西路 266 号云浮印象•祥云城

住宅 18 套房产作为抵债资产抵偿被告对原告的欠款。c、各方一致确认全部抵

债资产权属变更登记完毕，被告所欠原告原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债务即视为全部

清偿完毕。 

（3）上述《资产抵债协议书》签订后，仅被告二配合原告办理了其名下祥

云城住宅的抵债手续，但原告在办理抵债手续过程中发现被告一名下的中式大院

一期别墅已全部被查封，从而无法依约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应属被告违约，原

告有权请求被告按照原债权债务关系确定的债务（扣除已抵债部分）继续履行剩

余债务。 

5. 诉讼请求： 



（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间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签订的《资产抵债协议

书》（已履行部分除外）；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本金人民币 6,768,754.55 元； 

（3）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直至欠款全部付清之日止；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担保服务费等。 

上述案情中关于与被告签署《资产抵债协议书》的事项已于前期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拟签订以资抵债合同

及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司已针对上述案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二、 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的其他诉讼、仲裁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2 条规定，因上述诉讼的发

生，公司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已达到披露

标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涉案金额合计

约为 42,185.3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4.94%。现将

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除上述诉讼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说明如下： 

 

涉诉时间 涉诉事由 
涉诉金额 

(万元） 
原告 被告 案件最新进展 

2020.1 企业借贷仲裁 14,708.52  

深圳达实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安徽盛运环保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安

徽盛运重工机

械有限责任公

司、开晓胜 

2020年 8月 4

日开庭 



2020.6 工程合同纠纷 840.00  

深圳达实智

能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宝能汽

车有限公司 

已立案，并采取

保全措施 

2020.8 工程合同纠纷 687.41  

江苏达实久

信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内蒙古丰华

（集团）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 

已立案，并采取

保全措施 

2019.12 工程合同纠纷 674.00  

深圳达实智

能股份有限

公司 

石家庄勒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已立案，并采取

保全措施 

2020.5 工程合同纠纷 671.00  

深圳达实智

能股份有限

公司 

南宁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020年6月完

成立案 

2020.6 工程合同纠纷 658.00  

深圳达实智

能股份有限

公司 

遵义自然资源

局、遵义市新

区建投集团有

限公司 

2020年7月完

成开庭 

2020.6 工程合同纠纷 610.00  

深圳达实智

能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宝能汽

车有限公司 

已立案，并采取

保全措施 

2020.4 工程合同纠纷 560.00  

深圳达实智

能股份有限

公司 

力信（江苏）

能源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2020年 6月 9

日开庭 

2019.9 工程合同纠纷 531.00  

深圳达实智

能股份有限

公司 

哈尔滨泰鸿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一审达实胜诉

（有保全）;二

审中 

其他涉诉金额低于 500 万

的小额诉讼（合计） 
1,902.48  —— —— —— 

合计 21,842.41  —— —— ——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1. 为避免相关资产被转移，公司依法申请对相关资产采取诉前保全措施，

包括查封云浮市华地投资有限公司名下金额为 16,860,472.55元的中式大院一

期的 8 套房产、云浮市华川投资有限公司名下祥云城 37 套房产、云浮市华地投

资有限公司名下中式大院一期的 34 套房产及其位于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佛山



（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 114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四川大行宏业集团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锦绣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位于成都市龙

泉驿区同安街道忠诚路专用足球场 1 栋 1-6 层 1 号的房屋，其中，达实租赁为

前述工业园土地及专用足球场的抵押权人，上述祥云城 37 套房产及专用足球场

的查封均为首次查封。预计本案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不会有太大冲击，对

公司经营影响有限。 

2.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出具裁决结果，部分案件已经司法机

关裁决尚有待执行，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二）案件二

